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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上海凯宝”）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刊载于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

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全文。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

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穆来安及第二大股东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

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穆

来安作为公司董事，同时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股东穆竟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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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穆竟伟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时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

不转让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股东穆竟男和张吉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穆来安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穆来安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公司股东新乡县中兴贸易有限公司、河南新乡华星药厂、新乡县金鑫商贸有

限公司、张善杰、苗增全、岳随有、冯德宏、刘宜善、杜发新、闫保明、穆来栋、

张棚、李修海、来新民、石凤国、李武金、邵长青、生秀泽、吕海兰、赵明瑞、畅

清岭、王忠山、侯干云、李世芬、侯起志、杜好武、王国明、马志山、秦春瑞、张

呈峰、赵云峰、王崇帮、宋敬启、赵加志、从云、任立旺、王孟国、朱迎军和刘绍

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刘宜善、王国明、石凤国、张棚、杜

发新、畅清岭、王忠山、张连新、刘绍勇、朱迎军和任立旺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

不由本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发行人已在上市公告书中披露了截止 2009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及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所有数据均未经审计），公司上市后不再披

露 2009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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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上市审批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2009 年 9 月修订）》而编

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

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核准部门、批文及其主要内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387 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2,740 万股的人民币普通股。本公司本次共发行 2,74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

中，网下向配售对象定价配售数量为 548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数量为 2,192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发行价格为 38.00

元/股。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在创业板上市文件的主要内容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

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0]9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上海凯宝”，股票代码“300039”；其中本次公开发

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2,192 万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1 月 8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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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0 年 1 月 8 日 

（三）股票简称：上海凯宝  

（四）股票代码：300039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9,600,000 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7,400,000 股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股数（万

股） 

本次发行前持

股比例 

本次发行后持

股比例 
限售期 

1 穆来安 3,300.00 40.15% 30.11% 自上市之日起起 36 个月 

2 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22.00 13.65% 10.24% 自上市之日起起 36 个月 

3 新乡县中兴贸易有限公司 399.75 4.86% 3.6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4 河南新乡华星药厂 300.00 3.65% 2.74%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5 新乡县金鑫商贸有限公司 200.00 2.43% 1.82%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6 张善杰 198.00 2.41% 1.81%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7 苗增全 183.00 2.23% 1.67%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8 穆竟男 180.00 2.19% 1.64% 自上市之日起起 36 个月 

9 岳随有 174.00 2.12% 1.59%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10 冯德宏 155.00 1.89% 1.41%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11 刘宜善 125.00 1.52% 1.14%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12 穆竟伟 125.00 1.52% 1.14% 自上市之日起起 36 个月 

13 杜发新 118.00 1.44% 1.08%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14 闫保明 112.00 1.36% 1.02%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15 穆来栋 107.15 1.30% 0.98%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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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  棚 94.00 1.14% 0.86%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17 李修海 93.00 1.13% 0.8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18 来新民 93.00 1.13% 0.8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19 石凤国 88.80 1.08% 0.81%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20 李武金 82.00 1.00% 0.7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21 邵长青 74.00 0.90% 0.68%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22 生秀泽 71.00 0.86% 0.6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23 吕海兰 65.00 0.79% 0.59%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24 赵明瑞 60.00 0.73% 0.5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25 畅清岭 60.00 0.73% 0.5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26 王忠山 60.00 0.73% 0.5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27 张吉生 60.00 0.73% 0.55% 自上市之日起起 36 个月 

28 侯干云 60.00 0.73% 0.5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29 李世芬 58.00 0.71% 0.53%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30 侯起志 51.00 0.62% 0.47%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31 杜好武 45.00 0.55% 0.41%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32 王国明 35.00 0.43% 0.32%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33 马志山 30.00 0.36% 0.27%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34 秦春瑞 30.00 0.36% 0.27%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35 张呈峰 30.00 0.36% 0.27%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36 赵云峰 30.00 0.36% 0.27%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37 王崇帮 30.00 0.36% 0.27%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38 宋敬启 30.00 0.36% 0.27%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39 赵加志 27.30 0.33% 0.2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40 从  云 18.00 0.22% 0.16%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41 任立旺 18.00 0.22% 0.16%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42 王孟国 15.00 0.18% 0.14%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43 朱迎军 8.00 0.10% 0.07%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 6 - 

44 刘绍勇 5.00 0.06% 0.05% 自上市之日起起 12 个月 

合计 8,220.00 100.00% 75.00%  

（八）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 548 万股自本次社会公众股股票

上市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2,192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持股数量（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非

工作日顺延） 

穆来安 3,300.00 30.11% 2013年1月8日 

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22.00 10.24% 2013年1月8日 

新乡县中兴贸易有限公司 399.75 3.65% 2011年1月8日 

河南新乡华星药厂 300.00 2.74% 2011年1月8日 

新乡县金鑫商贸有限公司 200.00 1.82% 2011年1月8日 

张善杰 198.00 1.81% 2011年1月8日 

苗增全 183.00 1.67% 2011年1月8日 

穆竟男 180.00 1.64% 2013年1月8日 

岳随有 174.00 1.59% 2011年1月8日 

冯德宏 155.00 1.41% 2011年1月8日 

刘宜善 125.00 1.14% 2011年1月8日 

穆竟伟 125.00 1.14% 2013年1月8日 

杜发新 118.00 1.08% 2011年1月8日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闫保明 112.00 1.02% 201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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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来栋 107.15 0.98% 2011年1月8日 

张  棚 94.00 0.86% 2011年1月8日 

李修海 93.00 0.85% 2011年1月8日 

来新民 93.00 0.85% 2011年1月8日 

石凤国 88.80 0.81% 2011年1月8日 

李武金 82.00 0.75% 2011年1月8日 

邵长青 74.00 0.68% 2011年1月8日 

生秀泽 71.00 0.65% 2011年1月8日 

吕海兰 65.00 0.59% 2011年1月8日 

赵明瑞 60.00 0.55% 2011年1月8日 

畅清岭 60.00 0.55% 2011年1月8日 

王忠山 60.00 0.55% 2011年1月8日 

张吉生 60.00 0.55% 2013年1月8日 

侯干云 60.00 0.55% 2011年1月8日 

李世芬 58.00 0.53% 2011年1月8日 

侯起志 51.00 0.47% 2011年1月8日 

杜好武 45.00 0.41% 2011年1月8日 

王国明 35.00 0.32% 2011年1月8日 

马志山 30.00 0.27% 2011年1月8日 

秦春瑞 30.00 0.27% 2011年1月8日 

张呈峰 30.00 0.27% 2011年1月8日 

赵云峰 30.00 0.27% 2011年1月8日 

王崇帮 30.00 0.27% 2011年1月8日 

宋敬启 30.00 0.27% 2011年1月8日 

赵加志 27.30 0.25% 2011年1月8日 

从  云 18.00 0.16% 2011年1月8日 

任立旺 18.00 0.16% 2011年1月8日 

王孟国 15.00 0.14% 201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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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迎军 8.00 0.07% 2011年1月8日 

刘绍勇 5.00 0.05% 2011年1月8日 

小计 8,220.00 75.00%  

网下配售股份 548.00 5.00% 2010年4月8日 

网上定价发行股份 2,192.00 20.00% 2010年1月8日 
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小计 2,740.00 25.00%  

合计 10,960.00 100.00%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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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Shanghai Kaibao Pharmaceutical CO.,LTD 

3、注册资本：人民币 8,220 万元（发行前）；人民币 10,960 万元（发行后） 

4、法定代表人：刘宜善 

5、住    所：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沪杭公路 1542 号 

6、经营范围：药品生产，包括小容量注射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

糖浆剂、口服液、中药提取等，以及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

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7、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痰热清注射液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所属行业：清热解毒类中成药行业 

9、电话号码：021-57127527 

10、传真号码：021-57127141 

11、电子邮箱：kbyydmb@126.com 

12、董事会秘书：穆竟伟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的

股票情况 

姓名 公司任职情况 任期 发行后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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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刘宜善 董事长 2008.8.27—2011.8.26 125.00 1.14

王国明 董事、总经理 2008.8.27—2011.8.26 35.00 0.32

穆来安 董事 2008.8.27—2011.8.26 3,300.00 30.11

石凤国 董事 2008.8.27—2011.8.26 88.80 0.81

张  棚 董事 2008.8.27—2011.8.26 94.00 0.86

杜发新 董事 2008.8.27—2011.8.26 118.00 1.08

晁恩祥 独立董事 2008.8.27—2011.8.26 - -

申庆伟 独立董事 2008.8.27—2011.8.26 - -

齐国勋 独立董事 2008.8.27—2011.8.26 - -

畅清岭 监事会主席 2008.8.27—2011.8.26 60.00 0.55

王忠山 监事 2008.8.27—2011.8.26 60.00 0.55

张连新 职工监事 2008.8.27—2011.8.26 - -

朱迎军 副总经理 2008.8.27—2011.8.26 8.00 0.07

刘绍勇 副总经理 2008.8.27—2011.8.26 5.00 0.05

任立旺 财务总监 2008.8.27—2011.8.26 18.00 0.16

穆竟伟 董事会秘书 2008.8.27—2011.8.26 125.00 1.14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通过持有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持有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62%的

股份）、新乡县中兴贸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凯宝的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被投资单位 持股情况（%） 

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8
刘宜善 董事长 

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 2.35

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1
王国明 董事、总经理 

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 1.18

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13
穆来安 董事 

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 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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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1
石凤国 董事 

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 1.76

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1
张棚 董事 

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 1.76

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7

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 1.76杜发新 董事 

新乡县中兴贸易有限公司 1.18

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2
畅清岭 监事会主席 

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 1.76

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60
王忠山 监事 

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 1.18

张连新 监事 新乡县中兴贸易有限公司 1.22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穆来安，其直接持有本公司发行前

40.15%的股权，并通过持有新谊药业 30.13%的股权间接控制本公司发行前 13.65%

的股权。 

穆来安基本情况，男，1955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

证号码 410702550******，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1995 年开始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新乡市第二制药厂副厂长、联谊制药厂长，河南省

新谊医药（集团）公司总经理，上海凯宝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

同时兼任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董事、河南

凯宝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和四川凯宝动植物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除持有本公司股份外，穆来安还分别持有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13%

的股份和河南省联谊制药有限公司 35.3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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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大股东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41,987人，其中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1 穆来安 3,300.00 30.11

2 河南省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22.00 10.24

3 新乡县中兴贸易有限公司 399.75 3.65

4 河南新乡华星药厂 300.00 2.74

5 新乡县金鑫商贸有限公司 200.00 1.82

6 张善杰 198.00 1.81

7 苗增全 183.00 1.67

8 穆竟男 180.00 1.64

9 岳随有 174.00 1.59

10 冯德宏 155.00 1.41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 13 -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2,740 万股。 

二、发行价格：38.00 元/股。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股票为548万股，有效申购为26,550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2.06403013%，

认购倍数为 48.45 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2，192 万股，中签率为 0.7971252579%，

超额认购倍数为 125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不存在余股，网下配售不产生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1、募集资金总额：1,041,200,000.00 元。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2009年12月29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09）第11958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1、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67,442,445.38 元，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57,266,000.00 

审计费用 2,115,000.00 

律师费用 1,650,000.00 

信息披露、路演推介等其他费用 6,411,445.38 

合计 67,442,445.38 

每股发行费用：2.46 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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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募集资金净额：973,757,554.62 元。 

本次发行股票，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41,2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

关的费用人民币 67,442,445.38 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973,757,554.62 元。

将超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金额 686,757,554.62 元。对于上

述超出原募集资金项目资金部分，将用于以下几方面： 

1、将用于痰热清口服液、痰热清胶囊研发及生产，预计投入金额约为 17,500

万元，其中痰热清胶囊、痰热清口服液生产技术预计约投入 9,000 万元，相关的厂

房及生产设备预计将投入 8,500 万元。 

2、将用于公司建设中药材生产基地，预计将投入约 15,000 万元。 

3、将用于新型抗癌药品力达霉素研发及生产，预计将投入约 23,500 万元。其

中药证生产技术投入约 16,000 万元，相关厂房及生产设备的投入约为 5,000 万元，

配套土地投入约为 2,500 万元。 

4、用于销售网络扩建约 5,000 万元。 

5、其余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承诺：超募资金将存放于专户管理，并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公司最晚于

募集资金到帐后 6 个月内，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超

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上市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0.07 元（按 2009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加本次预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0.46 元/股（以公司 2008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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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2009年 1～9月主要财务数据及 2009年三季度相关财

务报表，包括 2009 年 9 月比较式资产负债表、1～9 月比较式利润表、7～9 月比较

式利润表和 1～9 月比较式现金流量表。其中 2009 年 1～9 月、2009 年 7～9 月、对

比表中 2008 年 1～9 月和 2008 年 7～9 月之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2008 年年

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09 年第三季度基本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09 年 9 月 30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267,273,778.73 189,656,529.03 40.93

流动负债（元） 197,183,380.04 102,950,716.78 91.53

总资产（元） 349,423,649.61 229,875,150.42 52.0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52,240,269.57 126,924,433.64 19.9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85 1.54 20.13

项目 2009 年 1 月～9 月 2008 年 1 月～9 月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9,570,281.58 280,192,291.15 21.19

利润总额（元） 57,466,827.51 40,493,801.49 41.9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49,975,835.93 29,499,565.45 69.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9,959,986.80 30,161,220.10 65.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1.07 -42.99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32.83% 23.24% 41.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32.82% 23.76% 3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600,932.86 -14,714,227.98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28 -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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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09 年 7 月～9 月 2008 年 7 月～9 月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1,853,045.51 93,937,220.58 29.72

利润总额（元） 21,676,926.49 10,855,614.24 99.6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20,262,015.07 9,240,415.62 119.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0,250,965.07 10,111,770.27 100.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6 56.25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13.31% 7.28% 82.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13.30% 7.97% 66.97

二、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本公司 2009 年前三季度经营情况良好，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957.03 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1.19%，实现利润总额 5,746.6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4,997.58 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1.92%和 69.41%。 

公司 2009 年 7～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185.3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9.72%，

实现利润总额 2,167.6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026.20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99.68%和 119.28%。 

三、变动幅度超过 30%的主要项目简要说明 

流动资产：2009 年 9 月末较 2008 年 9 月末增加 40.93%，主要是因为公司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付工程款和设备款造成的。 

流动负债：2009 年 9 月末较 2008 年 9 月末增加 91.53%，主要是因为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占用资金造成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紧张，公司增加银行短期借款弥补流动资

金造成的。 

总资产：2009 年 9 月末较 2008 年 9 月末增加 52.01%，主要是公司实施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造成预付设备款、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的增加。 

利润总额：2009 年 1 月～9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41.92%，主要因为 2008 年 1～9

月发生 210.07 万元的资产减值损失及 91.67 万元的营业外支出，同时 20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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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的营业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上年同期为低。2009 年 7～9 月较上年同期增加

99.68%，主要因为 2009 年 7～9 月产品毛利水平提高，同时营业费用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较上年同期为低。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公司 2009 年度按照 15%的所得税率计提所得税

费用，而上年同期按照 25%的比例计提所得税费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公司 2008 年 1～9 月非经常性损益税后影响数

为-66.17 万元，2008 年 7～9 月非经常性损益税后影响数为-87.14 万元，均为营业外

收支造成。2009 年 1～9 月和 2009 年 7～9 月非经常性损益较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09 年 1～9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回款较好，同时销售

费用占比较上年同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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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创业板企业的有关规则，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2009 年 12 月 16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

告书刊登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

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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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1、上市保荐机构：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3、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181 号 

4、保荐代表人：夏志强、刘冬 

5、项目协办人：李生毅 

6、电话：0512-62938558  

7、传真：0512-62938500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东吴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

意见如下：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东吴证券愿意推荐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 

1、2009年9月底与2008年末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2、2009年1～9月与2008年1～9月比较式利润表； 

3、2009年7～9月与2008年7～9月比较式利润表； 

4、2009年1～9月与2008年1～9月比较式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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